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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2XA2024
10250077

    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镇火
车站站台 ，汽车将山皮石 、河
流石、叶腊石装卸到站台上 ，
露天堆放，扬尘扰民。

科右前旗 大气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属实。
    该单位属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白城车务段 。经核查，该站台装卸物料主要为山皮石 （土与石头混料 ）、砂石、叶腊石，装卸流程为早上 7点开始装车，
中午12点前装车完毕，装卸过程中存在扬尘扰民现象 。

属实

    一是对该单位下达了责令改正决定书 ，同时对
大石寨火车站长进行约谈 ，要求该单位对物料和
作业场地进行洒水降尘防止物料产生扬尘 ；同时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环保培训 ，提高其环保意识和
操作规范程度 。
    二是截至目前，该单位已进行立行立改 ，对火
车站站台进行了洒水降尘措施 。

已办结 无

2
D2XA2024
10250076

    乌兰浩特市老烟厂被乌兰浩
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收购 ，在
厂区内建设生产车间 ，噪音、
粉尘、异味影响毛纺小区居民
生活。

乌兰浩特市 大气、噪音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该案件与D2XA202410240066 案件为重复举报案件 。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乌兰浩特市中心城区 。2022年6月2日《乌兰浩特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4-2030）》（2022修改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 ，
明确中心城区内的乌钢实施原址发展 ，即在规划期内确定不搬迁 ，现有用地规划为工业用地供其继续发展 。乌钢为加快实现节能减排 、推进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集中实施了冶炼装备升级技术改造 ，在厂区内新建1200m³高炉、240㎡烧结机，2023年7月陆续完工。按照国家新旧设备更替 、产能置换的规定，拆除了

原503m³、616m³高炉和110㎡、120㎡烧结机。2023年7月集中拆除旧设备和调试新设备产生噪声 、扬尘影响周边环境质量 ，引发新烧结车间西侧毛纺小区居民投诉 。

    乌钢烧结车间所有物料均贮存在密闭库内 ，装卸运输上料均在密闭库内完成 ，厂区内配有洒水车 ，有专人清扬洒水抑尘 。企业自行检测报告和乌兰浩特监测站监
测报告显示乌钢无组织排放均达标 、毛纺小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扬尘问题随着乌钢完成设备拆除工期 ，已得到解决 。
兴安盟委、行署和乌兰浩特市委 、政府高度重视乌钢噪声投诉问题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整改工作 ，要求乌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彻底解决存在问题。兴
安盟生态环境局通过约谈企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委托专业机构监测、邀请生态环境部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专家现场踏查测试研判 、代表兴安盟行署启动生态损
害赔偿等方式，督促企业完成整改任务 。
    乌钢制定了分期治理方案 。一期治理投入 230万元，对19个噪声源点通过建隔音降噪房 、吸音岩棉包扎等治理措施 ，降低厂界噪声排放 。二期投入150万元，对8个
噪声源点进行治理 ，通过密封风机 、建声屏障等治理措施 。截至2024 年1月21日两期治理工程完成后 ，乌钢厂界噪声已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12348--2008）中限值要求。但毛纺小区夜间噪声有 2个点位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限值要求。
为解决毛纺小区夜间噪声超标问题 ，乌钢聘请国内知名降噪企业 （天津诺易斯噪声振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团队现场查勘，经专家现场踏查测试研判 ，乌钢噪
声频谱呈现低频特性 ，具有穿透力强 ，随距离衰减慢等特点 。毛纺小区同时受乌钢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等影响 ，噪声产生具有复杂性 、叠加性，其中乌钢噪声贡献
率占绝大部分。为此，乌钢制定了深度治理方案 ，按照方案对烧结厂风机 、电机、排烟管道 、除尘系统、水泵房、冷却塔等处进行深度治理 。深度治理工程于2024
年3月3日开工，2024年7月31日全部完成整改 。深度治理后乌钢厂界噪声低于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排放限值要求，进一步降低对
毛纺小区噪声贡献率，使毛纺小区噪声达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限值要求。乌钢于2024年9月14日、10月12日两次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开展噪声
检测，全厂界噪声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排放限值要求 ，毛纺小区噪声达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限值要
求。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排查和噪声监测情况 ，要求乌钢履行
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强管控 。一是要求乌钢经常性
开展噪声源点排查 ，加强管控，避免因管理不善
造成噪声异常排放 。二是要求乌钢加强生产管
理，保证稳定运行，减少事故状态设备形成的噪
声影响周边环境情况 。三是要求乌钢加强日常管
理，物料必须贮存在封闭库中 ，原料装卸必须在
封闭库中完成，严格按照要求采取抑尘措施 ，避
免扬尘污染周边环境 。四是要求乌钢定期做好噪
声和废气的自行检测 ，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进行整
改。

已办结 无

3
D2XA2024
10250075

        1.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白
辛嘎查耿家屯河边，2024年5月
村民私自挖沙建养鱼池 。

        2.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
2014 年至今，在阿尔本格勒大
桥两侧有人私自采砂 。

扎赉特旗 生态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
    1.“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白辛嘎查耿家屯河边 ，2024年5月村民私自挖沙建养鱼池 ”问题部分属实 。
    经扎赉特旗人民政府组织扎赉特旗自然资源局与阿本格勒镇人民政府开展联合专项调查 ，扎赉特旗阿本格勒镇白辛嘎查耿家屯河边确实存在一处坑塘 ，位于耿家
屯东南山脚下面积约400平方米左右，地类性质为坑塘水面，经村委会证实 ，该坑塘位置原为老河道 ，因河流改道所形成 ，形成时间为2017年，并非私自挖沙形成 。
现由耿家屯某村民养鱼所用 。
    2.“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 2014年至今，在阿尔本格勒大桥两侧有人私自采砂 ”问题基本属实。
    经扎赉特旗人民政府组织扎赉特旗水利局 、阿尔本格勒镇人民政府赴现场开展专项调查 ，投诉人反映的阿尔本格勒镇境内阿尔本格勒大桥两侧共有砂场 4处，其
中，手续齐全到期停产砂场 3处、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违法采砂砂场 1处。
    手续齐全到期停产砂场 3处：注册名称分别为扎赉特旗某砂场 、某砂场、某开采有限公司 ，均与扎赉特旗水利局签订 《河道采砂经营权出让合同 》，并依法取得《
河道采砂许可证 》，采砂经营权均于2021年8月23日到期，在采砂许可期限内均未发现违法开采现象 ，且经现场核查 ，3处砂场采砂设备及机具已撤出河道 ，现场未
发现违法开采现象 。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违法采砂砂场 1处：违法主体注册名称为某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3日，扎赉特旗水利局在日常巡查执法过程中发现 ，该公司存在未
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违法私自采砂行为 ，经核查，该公司于2023年5月开始在水域岸线内开采，现场堆放砂料 19421.1立方米。
    综上所述，扎赉特旗水利局日常巡查执法过程中及接到投诉人反映问题后现场核查 ，均未发现3处手续齐全到期停产砂场违法采砂现象 ；某建设有限公司确实存在
违法开采行为，且开采时间为 2023年5月，投诉人反映的“2014年至今”问题不属实，“在阿尔本格勒大桥两侧有人私自采砂 ”问题属实。

部分属实

    一是扎赉特旗将加强日常巡查力度 ，重点打击
私挖盗采等违法行为 。二是扎赉特旗水利局已于
2024年7月13日完成某建设有限公司违法开采行为
立案，并于2024年7月23日对该公司进行处罚 ；扎
赉特旗人民政府已组织扎赉特旗水利局要求该公
司于2024年11月3日前完成现场堆放砂料清除工作
。

阶段性办结 无

4
D2XA2024
10250074

    科 尔 沁 右 翼 前 旗 跃 进 马 场
1连，屯子正北1.5公里处，2014
年至今，种植谷子等经济农作
物200亩，破坏草原。

科右前旗
（盟农垦集

团）
生态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
    经核查，反映的“D2XA202410250074 编号信访案件 ”，具体情况如下 ：
    经现场核查，该地块发现耕种痕迹，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地块经营主体为跃进马场一队 ，一队该居民已于 2024年4月14日与跃进马场一队签订过耕地承包合同 ，合
同面积为200亩，当季作物为谷子。地块位置在三调中显示地类为耕地 ，现场及周边未发现破坏草原等行为 。

不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 已办结 无


